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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陆娟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直播间“炒股大师”带你一起赚钱？别信，这是

假的！日前，嘉兴南湖警方在江西南昌打掉一“荐股

引流”诈骗窝点。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6人，刑事拘

留2人，扣押作案电脑7台、工作手机50余部。

吴先生比较喜欢炒股，7月初，偶然刷到一个“股

神”的直播，他顿时来了兴趣，加入粉丝群，领取了直

播“福利”。

“我们有专业的导师，可以免费带你炒股一个月，

但需要验证一下是否真的是股民。”粉丝群的“助理”

主动联系了吴先生，在证实了吴先生确实炒股后，为

其推荐了“导师”，吴先生添加了对方的QQ号。

在“导师”推荐下，吴先生安装了一款名为“财经

社交”的APP，要炒股，需先充值。而此时，“导师”又

给吴先生出了一个“好主意”，购买黄金充值，可快速

到账、规避审查。

7月11日开始，吴先生从网上分6次，共购买了

50多万元的黄金邮寄到对方指定地点，而这些钱，也

被显示充值到了该APP的账户上。“这几天有新股，

你可以多投一点。”听了“导师”的话，8月10日，吴先

生网上转账了35万到对方指定的账户。第二天，吴

先生想在该APP的账户上提现时，却一直显示“提现

失败”，再联系对方时，发现已被拉黑。

吴先生发现自己被骗，随即到派出所报了警。

“这一诈骗团伙通过互联网直播引流的方式，吸

引股票爱好者关注，再进行下一步诈骗……”经过半

个月的侦查，专案组民警成功锁定该团伙位于江西

南昌某商务楼大厦内，是一个专门为境外诈骗窝点

提供引流服务的诈骗团伙。

9月5日，南湖警方抽调20名警力，抓获该团伙

老板邓某、高某及4名“客服”，扣押作案电脑7台、工

作手机50余部。

“我们自己也不懂股票，都是从资讯平台搬运财

经新闻和股票点评的，再通过招聘主播，编写了专门

话术直播讲解。”据邓某交代，自己跟高某一起成立

工作室，招聘多名主播和客服，在多个社交平台注册

账号，吸引股民。随后通过一对一私聊或建群聊天

方式，将被害人信息推送至境外诈骗团伙。主播拉

进一个“人头”，可以拿到10元提成，而老板邓某则

可以拿50—70元的提成。

目前，邓某、高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批量拨打诈骗电话、添加好

友或群发诈骗短信，无论是否获得报酬，都涉嫌为电

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帮助，将被依法追

究相应责任。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金灵美 卢笑晨

“多亏你们帮我澄清了那30多万借

款，最近日子舒心多了，准备国庆期间带

孩子出去放松放松。”9月25日，在永康

市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电话回访

时，卢某感慨自己申请监督的心路历程并

感谢检察官查明真相。

2023年6月，因家庭生活矛盾，卢

某向永康市法院起诉与丈夫离婚。但财产

清查过程中，她被告知因有一笔33万元

的夫妻共同借款尚未还清，法院执行未

果，已将卢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

还款调解协议和民事裁定书为证。

据协议和裁定显示，2020年5月至

10月，卢某的丈夫施某分多次向郑某借

款共33万元。后因无力偿还，2021年5

月26日，施某带着有卢某签字、捺印的

“授权委托书”，经永康市诉调衔接人民

调解委员会调解，与郑某达成调解协

议，约定由夫妻二人归还借款本金33万

元，并注明分期还款方式和强制执行内

容。同日，法院作出民事裁定，确认该

调解协议有效。2022年5月，郑某以二

人未按期还款为由向法院申请执行。法

院查明二人名下无财产可执行，作出终

本决定，将施某、卢某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但对此，卢某却表示毫不知情，且未

参与过调解，也未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我与丈夫感情不和，分居多年，期间没

有经济往来，不可能跟他有这么高额的借

款，也不可能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更不可

能委托他进行调解。”

卢某此后一直尝试联系丈夫，但始终

没有音讯。今年4月22日，卢某向永康

市检察院提交了民事监督申请。

一边是白纸黑字，一边是坚决否认，

这是怎么回事？检察官同步调查了卢某家

庭生活、资金流水和民事诉讼案卷材料，

初步锁定案件的关键在于“授权委托书”

中的签字和捺印是否为卢某本人所为。

2024年5月和6月，浙江省检察院司

法鉴定中心分别出具笔迹鉴定书和手印检

验鉴定书，证实“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

和捺印并非卢某本人所为。结合此前对卢

某家庭生活等情况的调查，可以判定“授

权委托书”是施某伪造的虚假证据，相关

民事裁定书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7月5日，永康市检察院向法院制发

检察建议书，建议撤销原裁定中涉及卢某

权利义务的调解协议内容，维持其他调解

协议内容，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8月1日，法院依法采纳检察建议，对原

裁定予以纠正。此外，施某后续可能面临

法律追责。

检察官说法：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除非债权人能够证

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

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该案中，丈夫伪造妻子签字，该借款

金额远超家事代理的范畴和家庭日常生活

所需，且未经妻子追认，依法应当认定为

个人债务。

此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

条，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

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李亿朝 祝欢

员工实际任职的公司与劳动合同

上的公司不一致时，如何认定劳动关

系？近日，江山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

劳动争议案件，认定用人单位没有与

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判决用人

单位向劳动者陈某支付二倍工资

7000元，并补缴用工期间的社会保险

费。

案情回顾：
2022年1月6日，陈某入职某物

业公司担任保洁主管，约定月工资

3500元。之后，物业公司向陈某提供

了一份劳动合同，要求陈某在“乙方劳

动者”栏空白处填写个人信息，在填写

前述信息时，合同中的“甲方用人单

位”及其它约定内容均系空白未填

写。同年4月3日，因陈某超法定退

休年龄，经双方协商，陈某按劳务关系

继续留在物业公司任职。

一年后，陈某离职，并向物业公司

索要加班费、高温补贴等款项，但物业

公司以当初与陈某签订劳动合同时合

同中“甲方用人单位”并非本公司而是

某劳务派遣公司为由拒绝支付。故陈

某起诉至江山法院，要求物业公司支

付双倍工资、加班费、高温补贴等费

用，并补缴社保。

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按照招聘

流程入职某物业公司，认定2022年1

月至4月期间陈某已经与物业公司建

立了劳动关系。双方签订空白劳动合

同后，物业公司自行在用人单位栏填

写某劳务派遣公司并加盖该公司公

章，应认定物业公司与陈某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物业公司依法需支付陈

某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双倍工资。

在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存续期间，物

业公司未履行为陈某缴纳社保的义

务，应当补缴。法院遂依法作出以上

判决。

法官提醒：
实践中，有些用人单位与应聘员

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只让员工在空白

合同书的末页签名、画押，其它空白留

给公司填写，以此逃避与员工发生劳

动争议时需要承担的责任，从而加大

了劳动者维权难度。

在此提醒，签订劳动合同是法定

义务，用人单位应当守法守信，确保劳

动合同内容合法、签订流程规范，并自

觉履行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义务。

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要注意查看

用工单位主体、工资发放主体、社保缴

纳主体等具体信息，在不能确定全部

劳动合同内容时，不要轻易签名。只

有重视劳动合同，遵守法律法规，才能

充分保护各方权益，共同营造良好的

市场用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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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

布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

的公告，从生产、销售、餐

饮、广告、宣传、印刷等6个

方面严禁各类生产经营主

体从事“特供酒”制售违法

行为。

近几个月来，在公安部

部署的“净风”专项行动中，

各地公安机关相继破获一

系列“特供”“专供”假酒案。

新华社 徐骏 作

相继破获


